
基隆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身心障礙類學生鑑定安置流程

提供教育服務及追蹤輔導： 

學生安置在決議班型進行特殊教育教學輔導，並依據鑑定文號

時間及相關學習狀況，適當重新評估學生之特殊需求。 

轉介前介入輔導：普通班教師向適性輔導資源相關教師諮詢與教學輔導策略，由普通班教師於

原班級中進行教學調整、觀察紀錄，並持續與適性輔導資源相關教師討論，共同瞭解學生學習
情形並調整相關輔導策略，學生並視情況接受相關適性輔導(如:學習扶助、小團輔……等)。 

普通班教師持續輔導及協助 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進行鑑定評估： 

依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」所列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基準規定進行各項鑑定評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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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篩、蒐集資料：依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」所列

各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基準規定進行初篩及資料蒐集。 

取得家長同意後，申請本市鑑輔會進行鑑定安置。 
學校應依據《特殊教育法》第 20條第 3項將家長不同意鑑定評估之狀況通報教育處。 

綜合研判與安置建議：鑑評教師依據鑑定評估結果、轉介前介入資料、其他相關資料，綜合研判

個案是否為特殊教育學生、特教類型（含雙重特殊需求學生）、教育安置型態及特教需求。 

一、教育安置： 

集中式特教班、分散式資源班（含身障、資優）、各式巡迴輔導班 

二、同意鑑定核定之特教相關服務內容 

依「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鑑定辦法」所列各類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基準規定

及本市身心障礙鑑定期程申請鑑定。 

發現：由導師、科任教師、家長或相關人員發掘疑似具有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需求之學生，向

校內輔導相關單位反應，並依據學生需求接受適性輔導資源。 

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審議 

轉介前介入輔導 

具有成效 

校內審議學生是否符合特教學

生資格並提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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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為特殊教育學生 

普通班教師持續輔導及協助 

普通班教師依據學生需求

持續輔導及協助 

是否為疑似特殊教育學生 

將鑑輔會安置決議通知家長或法定代理人， 

確認是否同意其決議。 

家長或法定代理人於期限內申

請復議，是否同意復議結果。 

否 

依據相關流程申請後續

申訴。學校將不同意決

議之狀況通報教育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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